
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参与受让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

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公司董事会向我们通报的情况，我们了解到公司拟参与受让

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。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

料，并听取了公司对上述参与受让事项的解释说明，对信达财产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状况进行了解后，我们认为参与本次受让行为：资

金为公司自有资金，公司具备投资能力，此项参与受让不影响公司正

常生产经营；参与受让成功后有助于改善公司资产和财务结构，提升

公司未来发展空间和潜力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

过了《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受让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

司股份的议案》，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

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

股东利益的情况，此项参与受让股权行为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。 

我们同意公司进行上述股权参与受让行为。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独立董事关于参与受让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股份的独立意见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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